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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56/2021_2022_2012_E5_B9_

B4_E5_85_AC_c22_656084.htm 母婴保健法孕产期保健相关条

例，供大家备考学习！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

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。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下列

内容： （一）母婴保健指导：对孕育健康后代以及严重遗传

性疾病和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原因、治疗和预防方法提

供医学意见； （二）孕妇、产妇保健：为孕妇、产妇提供卫

生、营养、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以及产前定期检查等医

疗保健服务； （三）胎儿保健：为胎儿生长发育进行监护，

提供咨询和医学指导； （四）新生儿保健：为新生儿生长发

育、哺乳和护理提供医疗保健服务。 第十五条 对患严重疾病

或者接触致畸物质，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可能严

重影响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的，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予以

医学指导。 第十六条 医师发现或者怀疑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

育龄夫妻，应当提出医学意见。育龄夫妻应当根据医师的医

学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第十七条 经产前检查，医师发现或

者怀疑胎儿异常的，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。 第十八条 经

产前诊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

况，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： （一）胎儿患严重遗传性

疾病的； （二）胎儿有严重缺陷的； （三）因患严重疾病，

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。 

第十九条 依照本法规定施行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，医学教

育`网搜集整理应当经本人同意，并签署意见。本人无行为能

力的，应当经其监护人同意，并签署意见。依照本法规定施



行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的，接受免费服务。 第二十条 生育

过严重缺陷患儿的妇女再次妊娠前，夫妻双方应当到县级以

上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医学检查。 第二十一条 医师和助产人员

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，提高助产技术和服务质量，预

防和减少产伤。 第二十二条 不能住院分娩的孕妇应当由经过

培训合格的接生人员实行消毒接生。 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

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，

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；有产妇和婴儿死亡以

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，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。 第二

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产妇提供科学育儿、合理营养和母乳

喂养的指导。医疗保健机构对婴儿进行体格检查和预防接种

，逐步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、婴儿多发病和常见病防治等医

疗保健服务。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婚

前保健相关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孕产期保健相

关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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